附件1：
遂宁市民康医院第一住院大楼

保护性约束房间软包升级改造的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保护性约束室管理、全面保障患者安全、有效降低自伤风险，同时优化隔音效果、提升诊疗环境舒适度，拟对第一住院大楼保护性约束房间实施软包升级改造。现目资金预算55200元（以实际采购结算为准），资金来源为财政专项资金。

一、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明确规定精神障碍患者在医疗机构内发生或即将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或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且无其他可替代措施时，可采取保护性约束措施，但严禁将约束作为惩罚手段。软包改装需确保约束措施符合合法性、必要性和比例原则。

2、《严重精神障碍管理治疗工作规范（2018年版）》
将保护性约束定义为为及时控制和制止危害行为发生或升级而采取的保护性措施，要求约束工具应适宜，避免使用不当器械，并强调约束期间需保障患者基本生理需求和隐私。

3、《精神科保护性约束实施及解除专家共识（2021版）》
提出约束工具的选择和使用规范，要求约束带松紧度适宜（以能伸入一至两指为准），确保患者肢体处于功能位，防止皮肤损伤、神经压迫或血液循环障碍。软包改装需符合这些技术细节，以降低患者躯体风险。

4、《住院患者身体约束护理》（T/CNAS 04—2019）
作为基础性规范，强调最小化约束原则、患者有利原则和动态评估原则，要求约束工具应安全、舒适，避免对患者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软包改装需考虑材料的柔软性、透气性和防撞性能，以提升患者舒适度。

5、《医疗机构患者活动场所及坐卧设施安全要求》（WS 444.1—2014）
规定精神障碍患者活动场所的安全要求，包括防护设备配置，为软包改装提供了环境安全依据，要求软包材料需具备阻燃、耐磨、抗菌等性能，确保患者安全。

二、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遂宁市民康医院第一住院大楼保护性约束房间软包升级改造采购项目（二次）

2、建设地点：四川省遂宁市经开区西宁大道199号

3、建设单位：遂宁市民康医院

4、施工范围：第一住院大楼 2、3、4、5、8、9 楼保护性约束房间各1间

5、施工单位：/

三、改造内容及技术标准

（一）总体核心要求

1、材料具备防撞、阻燃、环保、防撕裂、防抓咬、易清洁特性。

2、整体无尖锐棱角、无外露五金、无可拆卸构件，杜绝自伤、藏匿、拆卸风险。

3、防火等级≥ B1 级及以上，环保等级≥E1 级，无异味、无刺激性。

（二）墙面软包改造

1、拆除原有墙面装饰物、突出挂件、尖锐构件等隐患物品。

2、基层找平处理，确保墙面平整、牢固、无空鼓。

3、基材采用环保阻燃海绵，厚度≥50mm，密度适中，回弹性能良好。

4、外饰面料采用防火皮革/防火布艺，防抓划、耐擦洗、抗菌防霉。

5、软包高度从地面至顶部满铺，不留硬质裸露区域。

（三）棱角及柱面处理

1、所有阳角、阴角、柱体均采用圆弧过渡软包处理，禁止90°直角外露。

2、转角部位整体包覆，拼接严密，无裂缝、无凸起。

（四）门体及窗口改造

1、室内侧门体整体包覆同材质软包，门锁、合页等五金件做隐蔽或软包处理。

2、窗口做防撞包边处理，玻璃部位加装安全防护措施，防止撞击破碎。

3、禁止出现可抓手、可悬挂、可缠绕的突出结构。

（五）顶部及地面处理

1、顶部根据安全需要局部安装防撞软包，重点覆盖灯具、管线等突出部位。

2、地面铺设防滑、防撞同质透心地板或防撞地垫，防滑等级 R10 及以上。

（六）电气及附属设施

1、开关、插座、摄像头等点位做嵌入式软包收口处理，无突出。

2、线路隐蔽敷设，杜绝外露管线造成缠绕、自伤隐患。

四、验收与交付

1、整改完成后，由施工方、管理方共同进行竣工验收。

2、验收内容：消防设施功能、阻燃材料合格、疏散畅通、电气安全、防火封堵到位。

3、验收合格后移交完整资料，包括产品合格证、检测报告、隐蔽工程记录、整改前后对比照片。

4、交付使用，并对管理人员进行简易操作及日常巡查交底。
